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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等要求，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检查对象和范围
对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校、其他教育机构
范围：全省（含省本级）
二、检查内容
（一）重点领域
1.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合力推进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的合规纳管工作。一是持续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的监管，利用网格化管理机制等方式，强化监管执法力度，严防学科类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返潮”，巩固前期治理成果。二是强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工作中的协同合作，配合非学科类主管部门深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加快审核纳管进度，围绕培训材料、人员、收费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规范非学科类培训行为。
2.加强校车安全的监管。教育、公安、交通运输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校车配备学校、提供服务的道路运输企业和非道路运输企业进行监管，在春秋学期开学前后、学生日常上下学和住校学生出行等重点时段，集中力量开展动态监管。建立健全校车运营状况和违法行为定期会商通报机制，加强校车驾驶员和随车照管人员安全教育，强化校园周边和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严厉打击违规接送学生行为，严禁非法运营车辆接送学生，确保校车安全、规范运营。进一步完善校车途经路段道路养护、安全防护、交通安全标志、停靠站点标牌等基础设施建设，督促学校、企业落实安全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各级教育部门要加强双随机抽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深化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强事前沟通协调，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要求，减少多头重复检查。作为联合抽查计划的牵头部门，要积极会同各参与部门，有序推进联合抽查任务落实。
1.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管。重点检查学校章程是否依法报原核准机关核准，是否依法重新发布；办学许可是否依法经审批备案，办学内容是否与取得许可内容一致，办学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教师是否持证上岗，是否存在应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证的行为。
2.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依法经审批，办学内容是否与取得许可内容一致，办学行为是否规范。
3.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点（站）的监管。重点检查普通话水平测试点（站）设置是否合法合规，组织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试是否规范。
4.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设置情况的监管。重点检查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是否依法经审批，办学内容是否与取得许可内容一致，办学行为是否规范。
5.对民办中小学校的监管。教育部门重点检查学校收费管理、资产与财务管理、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实际办学是否与证照许可内容一致，是否按时年检，党组织建设、教职工队伍建设情况是否正常规范，招生是否规范。学校场所设施配备、教学仪器设备、信息化环境等是否符合标准。民政部门重点检查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使用证照印章是否规范，收益和资产管理、举办者变更、活动行为等是否合法合规。公安部门重点检查学校报送流动人口信息情况是否规范，易制毒化学品情况落实禁毒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规范。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检查学校食堂经营行为是否与证照一致，食品贮存、运输、装卸等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消防部门重点检查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门窗上是否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电气设备及线路是否安全规范安装设置，是否集中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消防设施器材是否保持完好有效。卫生健康部门重点检查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饮用水卫生管理、传染病防控和学校卫生保健机构设立及人员配备情况是否符合学校卫生标准要求。
6.对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教育部门重点检查车辆是否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驾驶人是否取得校车驾驶资格，校车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公安部门检查校车是否取得校车标牌，是否存在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情况；校车驾驶人是否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并定期接受审验；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是否完善；学校是否组织开展学生交通安全教育。交通部门重点检查企业、车辆、驾驶员许可证件是否合法有效；企业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是否按照国家和省规定进行维护和检测以及技术等级评定，驾驶员年龄和身体状况是否符合从业要求。
7.对幼儿园办学行为的行政检查。重点检查幼儿园工作人员配备或聘用情况是否合法合规，保育与教育是否存在不符合学龄前儿童教育水平情形，教育装备是否符合国家和省有关安全质量标准和卫生、环境保护要求，幼儿园控制主体或品牌加盟主体、幼儿园举办者等变更是否依法经审批，幼儿园经营情况是否合法合规。
8.对学校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工作的行政检查。重点检查资助对象认定工作标准是否达标、程序是否规范。
9.对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资格的行政检查。重点检查专任教师是否持证上岗、教师证是否适用，是否存在应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证的行为。
（三）事件核查
教育行政部门收到投诉举报、转办转交、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的，应根据线索情况，灵活选择现场或非现场检查方式开展核查。对查实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形成有力震慑，确保教育事业规范有序发展。
三、工作要求
（一）规范执法主体与人员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强化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严格审查与监督，确保所有参与行政检查的主体均持有法定资格。任何不具备法定资格的组织、个人，包括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第三方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未取得执法证件的人员，均严禁从事行政检查工作，以切实维护行政检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障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二）优化检查方式与频次管理。提倡运用远程监管、移动监管、线上监管等具有物联感知能力的非现场检查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能够通过非现场检查、信息共享、书面核查、网络核验等方式达到检查目的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再实施现场检查，以减少对教育机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干扰。同时，同一行政执法主体对同一检查对象年度现场检查频次原则上不超过两次，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统筹实施“综合查一次”。各地要加强统筹协调，整合检查对象相同、内容相同、时长相近的计划和任务方案，组织实施“综合查一次”，部门内、部门间、层级间能合并的合并，能联合的联合。涉及多部门多项检查的，实行“一表通查”、简单事项“委托查”，取消不合理不必要行政检查。加强“监管一件事”场景应用，着力打通部门协同中的堵点、难点，充分运用“综合查一次”，不断提升监管质效，力争部门、层级、领域年度联合检查实施率达到80%以上，非现场检查占比逐年提高，现场检查总量持续下降，确保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有序开展。
（四）严格遵守执法纪律与程序。进一步规范检查程序，严格遵守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确保执法过程合法合规。行政检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五个严禁”“八个不得”纪律要求。所有行政检查应在省“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上制定实施。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应当主动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亮出行政行为码，明确告知被检查单位行政检查的依据、内容、期限和要求。向被检查单位询问有关情况时，要认真做好记录，并由被检查单位核对确认。检查结束后，按照“谁检查、谁录入”原则，及时将检查结果录入相关系统并完成公示，确保检查结果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
（五）加强行政指导与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强化执法闭环管理体系建设，加强行政执法结果应用，将执法结果与教育机构的信用评价、评优评先等关联，探索建立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深化“互动治理”理念，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违法严惩、过罚相当、事后评价”等工作模式，助力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督促检查对象明确整改措施并及时跟进整改情况，做到即查即改，提高检查实效，促进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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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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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监管事项
	行政检查事项
	监管对象
	监管类别
	监管
方法
	监管频次
	实施
方式
	实施
主体
	实施
层级

	
	
	事项代码
	事项名称
	
	
	
	
	
	
	

	1
	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监管
	330605036000
	对地方政府主管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章程的行政检查
	地方政府主管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2
	
	330605004000
	对高等教育机构设置情况的行政检查
	高等教育机构
	现场/非现场检查
	
	
	
	
	

	3
	
	330605029000
	对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行政检查
	高等学校
	
	
	
	
	
	

	4
	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管
	330605009000
	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设置情况的行政检查
	教育机构
	现场/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5
	
	330605039000
	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情况的行政检查
	
	
	
	
	
	
	

	6
	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点（站）的监管
	330605028000
	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点（站）的行政检查
	教育机构
	现场/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7
	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设置情况的监管
	330605037000
	对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设置情况的行政检查
	教育机构
	现场/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市

	8
	对民办中小学校办学行为的监管
	330605040000
	对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检查
	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校、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校
	现场/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多部门联合
	教育、民政、公安、市场监管、消防、卫生健康部门
	市、县

	9
	
	330605041000
	对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含文体教育用品、教学仪器、校服等）的行政检查
	
	
	
	
	
	
	

	10
	对校车安全的综合监管
	330605038000
	对学校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行政检查
	幼儿园、中小学校
	现场/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多部门联合
	教育、公安、交通部门
	市、县

	11
	对学校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工作的监管
	330605026000
	对学校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工作的行政检查
	中小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市、县

	12
	对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资格的监管
	330605031000
	对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资格的行政检查
	幼儿园、中小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市、县

	13
	对幼儿园办学行为的监管
	330605002000
	对幼儿园办学行为的行政检查
	幼儿园
	现场/非现场
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县

	14
	对教师资格（自然人）的监管
	330605005000
	对教师资格（自然人）的行政检查
	教师资格证书持有者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市、县

	15
	对高校执行国家学籍学历管理政策的监管
	330605012000
	对高校执行国家学籍学历管理政策的行政检查
	高等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16
	对学位授予点的监管
	330605006000
	对学位授予点的行政检查
	高等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17
	对各教材出版单位出版的地方课程教材中教学地图的监管
	330605007000
	对各教材出版单位出版的地方课程教材中教学地图的行政检查
	教材出版单位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18
	对各教材编写、出版单位的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的监管
	330605010000
	对各教材编写、出版单位的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的行政检查
	教材编写、出版单位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省

	19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监管
	330605014000
	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行政检查
	中小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市、县

	20
	对中小学课程教材选用情况的监管
	330605015000
	对中小学课程教材选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中小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市、县

	21
	对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考生的监管
	330605025000
	对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考生的行政检查
	考生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市、县

	22
	对中等及中等以下民办学校筹备设立的监管
	330605003000
	对中等及中等以下民办学校筹备设立的行政检查
	中等及中等以下民办学校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市、县

	23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330605001000
	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的行政检查
	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多部门联合
	教育、科技、民政、文化广电和旅游、市场监管、体育、综合执法等部门
	县

	24
	对从事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监管
	330605011000
	对从事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行政检查
	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
	现场/非现场检查
	事件
核查
	年度
	单部门
	教育部门
	县



